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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自然资源厅

公 告
豫自然资公告〔2023〕5号

河南省自然资源厅

关于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审批有关事项的
公 告

根据《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管理办法》（自然资源部令第 8

号，以下简称《办法》）、《自然资源部关于〈地质灾害防治单位

资质管理办法〉有关事项的公告》（2022年第 97号）、《自然资源

部办公厅关于贯彻落实〈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管理办法〉的通

知》（自然资办函〔2022〕2512号）要求，现就我省地质灾害防

治单位资质审批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受理范围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注册地在河南省的企事业法人，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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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厅申请办理地质灾害防治单位甲级和乙级资质。资质分为三个

专业类别：（一）地质灾害评估和治理工程勘查设计资质；（二）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资质；（三）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监理资质。

二、有关要求

（一）材料要求。按照《办法》的有关规定提交申报材料。

申报材料应为彩色扫描件，PDF格式，要求逐项扫描、清晰完整。

申请人须对提交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弄虚作假被查实的，按照《办

法》规定列入地质勘查单位异常名录并在全国地质勘查行业监管

服务平台上公示，一年内不得再次申请地质灾害防治资质。

（二）报送时间。工作日随时受理（节假日、非工作时间不

受理）。

（三）报送方式。可采用网上申报或窗口申报，无需提交纸

介质材料。

网上申报，登陆河南省政务服务网（zwfw.henan.gov.cn）→“法

人办事”→“按部门”→“省自然资源厅”→“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

审批”→“在线办理”。

窗口申报，请到省政务服务大厅（郑州市郑东新区农业南路

与祥盛街交叉口东 100米路南中原出版产业园南区 D座一楼）窗

口提交申报材料。

三、注意事项

（一）2023年 1月 1日前取得的地质灾害防治单位甲级、乙

级资质证书，在资质证书有效期内继续有效。资质证书有效期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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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1月 1日至 2023年 12月 31日届满的，统一延期至 2024

年 1月 1日，原资质证书仍可用于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和地质灾

害治理工程活动。

（二）2023年 1月 1日前取得的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地质

灾害治理工程勘查、设计三个资质类别中一个以上（含一个）类

别资质的单位，资质证书在有效期内，符合《办法》规定的地质

灾害评估和治理工程勘查设计资质条件的，可以申请相应等级的

地质灾害评估和治理工程勘查设计资质；2023年 1月 1日前取得

的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勘查、设计三个资质

类别中一个以上（含一个）类别乙级资质的单位，其中至少一个

资质的证书获得时间满两年且在有效期内，符合《办法》规定的

地质灾害评估和治理工程勘查设计甲级资质条件的，可以申请地

质灾害评估和治理工程勘查设计甲级资质，以上申请按延续程序

办理。

（三）涉及合并、分立单位办理资质的，需提供上级单位或

者主管部门关于合并或者分立的批复文件；企业无上级单位或者

主管部门的，应当提交企业合并、分立方案及企业股东大会、董

事会决议等相关材料。合并单位办理资质时，合并之前各单位的

业绩和年限可以作为新单位的业绩使用；分立单位办理资质时，

原单位的业绩和年限可用且仅可被分立后的一个单位使用一次，

其他分立单位不能使用同一业绩和年限办理资质。

（四）有关单位在申请资质的新设、延续等时，除满足《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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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定的技术人员条件外，资源与环境类、土木水利类相关专

业高级技术职称人员应分别不少于一人。

（五）各申报单位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隐瞒有关情况

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的，省自然资源厅将不予受理或者不予批准申

请事项，并按照程序将其列入地质勘查单位异常名录，在全国地

质勘查行业监管服务平台上予以公示，一年内不予受理该单位的

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申请；对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

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证书的，省自然资源厅将依法撤销其资

质，并按照程序将其列入地质勘查单位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三年

内不予受理该单位的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申请。

（六）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新设、延续的办理时限不包括

专家评审、现场核查等环节。资质证书变更、补证、注销申请随

时受理、按时办结。

（七）地质灾害防治单位应当按照《办法》有关要求，在全

国地质勘查行业监管服务平台及时填报和更新单位基本情况、地

质灾害危险性评估项目、地质灾害治理工程项目等地质灾害防治

活动等信息，并向社会公示。省自然资源厅将按照“双随机、一公

开”监管要求，组织对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情况和从事地质灾害

防治活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八）办事指南请到河南省自然资源厅政务网站（首页→政

务服务→行政许可）查阅，或者到河南政务服务网（首页→河南

省自然资源厅→行政许可）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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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电话：0371-65569753

附件：河南省自然资源厅地质灾害防治资质服务指南

2023年 4月 24日



— 6 —

附 件

河南省自然资源厅
地质灾害防治资质服务指南

1．地质灾害评估和治理工程勘查设计

1-1．地质灾害评估和治理工程勘查设计单位甲级资质审批办

事指南

1-2．地质灾害评估和治理工程勘查设计单位乙级资质审批办

事指南

2．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

2-1．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单位甲级资质审批办事指南

2-2．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单位乙级资质审批办事指南

3．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监理

3-1．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监理单位甲级资质审批办事指南

3-2．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监理单位乙级资质审批办事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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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自然资源厅
1.地质灾害评估和治理工程勘查设计

1-1.地质灾害评估和治理工程勘查设计单位
甲级资质审批办事指南

一、使用范围

企业法人或者事业单位法人

二、法定依据

（一）《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国务院令第 394号）

第二十二条第一款 国家对从事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的单

位实行资质管理制度。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

件，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资质审查合格，取得

国土资源主管部门颁发的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后，方可在资质等

级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业务：

1．有独立的法人资格；

2．有一定数量的工程地质、环境地质和岩土工程等相应专

业的技术人员；

3．有相应的技术装备。

第三十六条第二款 承担专项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勘查、设

计、施工和监理的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经省级以上人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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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资质审查合格，取得国土资源主管部门颁发

的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后，方可在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地

质灾害治理工程的勘查、设计、施工和监理活动，并承担相应的

责任：

1．有独立的法人资格；

2．有一定数量的水文地质、环境地质、工程地质等相应专

业的技术人员；

3．有相应的技术装备；

4．有完善的工程质量管理制度。

（二）《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管理办法》（自然资源部令

第 8号）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以及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勘查、设计、施工、监理等地质灾害防治

活动的单位，应当依照本办法的规定取得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

质，并在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地质灾害防治活动。

第六条 自然资源部负责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工作

的监督管理。

省级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地质灾

害防治单位甲级、乙级资质的审批和监督管理。

第二十一条 地质灾害防治单位在获得地质灾害防治单位

乙级资质证书两年后，符合本办法规定的甲级资质条件的，可以

申请相应甲级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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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请条件

（一）新设或延续

1．具有企业法人或者事业单位法人资格。

2．办理资质新设的，具有已满两年的地质灾害评估和治理

工程勘查设计单位乙级资质证书。

办理资质延续的，具有地质灾害评估和治理工程勘查设计单

位甲级资质证书，应当在有效期届满六十个工作日前提出申请。

3．资源与环境类、土木水利类相关专业技术人员总数不少

于五十人，其中高级、中级技术职称人员总数不少于二十五人，

高级技术职称人员不少于十人；具有资源与环境和土木水利类高

级职称专业人数分别不少于一人；专业技术人员中退休人员数量

不超过本办法规定的专业技术人员最低数量要求的百分之十。

4．在申请之日前五年内应当独立承担并完成地质灾害危险

性评估项目、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勘查项目、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设

计项目总数不少于五项，完成项目总经费不少于六十万元。（申

报业绩必须在全国地质勘查行业监管平台上进行信息填报公示，

且内容一致）

5．具备全站仪、水准仪、探地雷达等设备。

6．具有健全的安全管理体系和质量管理体系。

其中，资源与环境类相关专业包括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

境地质、地质工程、勘查技术与工程、资源勘查工程、地下水科

学与工程、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地质矿产、地质勘查、地质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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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地质学等专业。

土木水利类相关专业包括岩土工程、结构工程、防灾减灾工

程及防护工程、水利水电工程、水工结构工程等专业。

（二）变更

地质灾害防治单位名称、住所发生变更的，应当在有关事项

变更后三十个工作日内向单位登记注册地的省级人民政府自然

资源主管部门提交有关部门的核准材料，申请换发新的地质灾害

防治单位资质证书。

（三）补证

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证书遗失、损毁的，可以向单位登记

注册地的省级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申请补领。

（四）注销

1．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证书有效期届满未延续的；

2．地质灾害防治单位依法终止的；

3．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依法被撤销、撤回的；

4．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证书依法被吊销的；

5．地质灾害防治单位申请注销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的。

四、申请材料

（一）新设和延续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详细要求 材料来源 备注

（一）
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

申请书

申请书要以单位正式文件

签发，加盖本单位印章。申

请事由充分，单位基本情况

详实，人员、装备等情况与

提供资料情况一致。

申请人自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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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原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

质证书
申报系统自动获取。 政府部门核发

（三）
营业执照或者事业单位

法人证书
扫描成 PDF格式上传。 政府部门核发

（四）
地质灾害防治单位专业

技术人员材料

人员材料包括身份证正反

面复印件、学历证书复印

件、职称证书印章页及内容

页复印件、职称公示网址查

询截图或职称评审结果文

件复印件、申请前连续三个

月由本单位缴纳社会保险

记录文件，技术负责人的任

命或者聘任文件，以上材料

均以 PDF格式上传。

其他

（五） 业绩材料

业绩材料为项目合同、验收

报告或者专家评审意见。材

料以 PDF格式上传。
申请人自备

（六） 主要机械设备材料

全站仪、水准仪、探地雷达

等设备的所有权证明材料

（例如发票）。以 PDF格式
上传。

申请人自备

（七）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认证证书或者安全管理

制度文件

认证证书和制度提供一种

即可，复印件 PDF 格式上
传。

其他

（八）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或者质量管理制度文件

认证证书和制度提供一种

即可，复印件 PDF 格式上
传。

其他

（二）变更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详细要求 材料来源 备注

（一）
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

质申请书

申请书要以单位正式文件签

发，加盖本单位印章。申请

事由充分，单位基本情况详

实。

申请人自备

（二）
原地质灾害防治单位

资质证书
申报系统自动获取。 政府部门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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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营业执照或者事业单

位法人证书

变更后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

位法人证书复印件，PDF格
式上传。

政府部门核发

（四）
合并或者转制的批复

文件

文件复印件 PDF格式上传，
合并或转制提交，非合并或

转制度的无需提交。

其他

（三）补证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详细要求 材料来源 备注

（一）
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

质申请书

申请书要以单位正式文件签

发，加盖本单位印章，申请

事由充分。

申请人自备

（二）
营业执照或者事业单

位法人证书
扫描成 PDF格式上传。 政府部门核发

（四）注销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详细要求 材料来源 备注

（一）
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

质申请书

申请书要以单位正式文件签

发，加盖本单位印章，申请

事由充分。

申请人自备

（二）
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

质证书

颁发纸质证书的需交回原

件。
政府部门核发

五、办理程序

（一）申请人登录河南省政务服务网（zwfw.henan.gov.cn）

自行提交申请材料。

（二）对申请新设和延续的，自然资源厅对申请材料进行审

查，并组织专家对申请材料进行评审；对申请变更、补证和注销

的，自然资源厅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

（三）对申请新设和延续的，审查结果在自然资源厅官网进

行公示和公告。对审查通过的，颁发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证书；

对审查不通过的，发出不予许可通知书，告知不通过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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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申请变更、补证的，审查通过的，直接办理地质灾害防治

单位资质证书变更、补证；审查不通过的，发出不予许可通知书，

告知不通过的理由。

对申请注销的，现场收回纸质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证书，

并出具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注销回执单。

（四）审批通过后，颁发电子证书；需要纸质证书的，申请

人凭个人身份证明（有效的身份证、临时居住证、户口簿等）到

省政务大厅领取资质证书。

六、办理时限

（一）受理时限 5个工作日。申报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

定形式的，在 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行政相对人需要补正的全

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报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二）法定办结时限 30个工作日，承诺办结时限 20个工作

日。

七、是否收费、收费标准

否

八、审批决定证件

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证书（纸质证书或电子资质证书）。

九、数量限制

无。

十、办理方式

网上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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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办理时间、地点及联系方式

（一）办理时间

工作日（上午 9:00—12:00；下午：13:00—17:00）

（二）现场办理地点

河南省政务大厅

（三）网上办事大厅

河南省政务服务网：zwfw.henan.gov.cn

（四）联系方式

业务咨询电话：0371-65569753

投诉电话：12345

十二、注意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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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自然资源厅
1.地质灾害评估和治理工程勘查设计

1-2.地质灾害评估和治理工程勘查设计单位
乙级资质审批办事指南

一、使用范围

企业法人或者事业单位法人

二、法定依据

（一）《地质灾害防治条例》 （国务院令第 394号）

第二十二条第一款 国家对从事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的单

位实行资质管理制度。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

件，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资质审查合格，取得

国土资源主管部门颁发的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后，方可在资质等

级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业务：

1．有独立的法人资格；

2．有一定数量的工程地质、环境地质和岩土工程等相应专

业的技术人员；

3．有相应的技术装备。

第三十六条第二款 承担专项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勘查、设

计、施工和监理的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经省级以上人民政



— 16 —

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资质审查合格，取得国土资源主管部门颁发

的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后，方可在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地

质灾害治理工程的勘查、设计、施工和监理活动，并承担相应的

责任：

1．有独立的法人资格；

2．有一定数量的水文地质、环境地质、工程地质等相应专

业的技术人员；

3．有相应的技术装备；

4．有完善的工程质量管理制度。

（二）《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管理办法》 （自然资源部

令第 8号）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以及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勘查、设计、施工、监理等地质灾害防治

活动的单位，应当依照本办法的规定取得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

质，并在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地质灾害防治活动。

第六条 自然资源部负责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工作

的监督管理。

省级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地质灾

害防治单位甲级、乙级资质的审批和监督管理。

三、申请条件

（一）新设或延续

1．具有企业法人或者事业单位法人资格。



— 17 —

2．办理资质延续的，具有地质灾害评估和治理工程勘查设

计单位乙级资质证书，应当在有效期届满六十个工作日前提出申

请。

3．资源与环境类、土木水利类相关专业技术人员总数不少

于十人，其中高级技术职称人员不少于三人；具有资源与环境和

土木水利类高级职称专业人数分别不少于 1人；专业技术人员中

退休人员数量不超过本办法规定的专业技术人员最低数量要求

的百分之十。

4．具备全站仪、水准仪、探地雷达等设备。

5．具有健全的安全管理体系和质量管理体系。

其中，资源与环境类相关专业包括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

境地质、地质工程、勘查技术与工程、资源勘查工程、地下水科

学与工程、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地质矿产、地质勘查、地质勘

探、地质学等专业。

土木水利类相关专业包括岩土工程、结构工程、防灾减灾工

程及防护工程、水利水电工程、水工结构工程等专业。

（二）变更

地质灾害防治单位名称、住所发生变更的，应当在有关事项

变更后三十个工作日内向单位登记注册地的省级人民政府自然

资源主管部门提交有关部门的核准材料，申请换发新的地质灾害

防治单位资质证书。

（三）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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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证书遗失、损毁的，可以向单位登记

注册地的省级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申请补领。

（四）注销

1．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证书有效期届满未延续的；

2．地质灾害防治单位依法终止的；

3．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依法被撤销、撤回的；

4．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证书依法被吊销的；

5．地质灾害防治单位申请注销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的。

四、申请材料

（一）新设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详细要求 材料来源 备注

（一）
地质灾害防治单位

资质申请书

申请书要以单位正式文件签

发，加盖本单位印章。申请事

由充分，单位基本情况详实，

人员、装备等情况与提供资料

情况一致。

申请人自备

（二）
营业执照或者事业

单位法人证书
扫描成 PDF格式上传。 政府部门核发

（三）
地质灾害防治单位

专业技术人员材料

人员材料包括身份证正反面复

印件、学历证书复印件、职称

证书印章页及内容页复印件、

职称公示网址查询截图或职称

评审结果文件复印件、申请前

连续三个月由本单位缴纳社会

保险记录文件，技术负责人的

任命或者聘任文件，以上材料

均以 PDF格式上传。

其他

（四） 主要机械设备材料

全站仪、水准仪、探地雷达等

设备的所有权证明材料。以

PDF格式上传。
申请人自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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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

体系认证证书或者

安全管理制度文件

认证证书和制度提供一种即

可，复印件 PDF格式上传。 其他

（六）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证书或者质量管理

制度文件

认证证书和制度提供一种即

可，复印件 PDF格式上传。 其他

（二）延续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详细要求 材料来源 备注

（一）
地质灾害防治单位

资质申请书

申请书要以单位正式文件签

发，加盖本单位印章。申请事

由充分，单位基本情况详实，

人员、装备等情况与提供资料

情况一致。

申请人自备

（二）
原地质灾害防治单

位资质证书
申报系统自动获取。 政府部门核发

（三）
营业执照或者事业

单位法人证书
扫描成 PDF格式上传。 政府部门核发

（四）
地质灾害防治单位

专业技术人员材料

人员材料包括身份证正反面复

印件、学历证书复印件、职称

证书印章页及内容页复印件、

申请前连续三个月由本单位缴

纳社会保险记录文件，技术负

责人的任命或者聘任文件，以

上材料均以 PDF格式上传。

其他

（五） 主要机械设备材料

全站仪、水准仪、探地雷达等

设备的所有权证明材料。以

PDF格式上传。
申请人自备

（六）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

体系认证证书或者

安全管理制度文件

认证证书和制度提供一种即

可，复印件 PDF格式上传。 其他

（七）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证书或者质量管理

制度文件

认证证书和制度提供一种即

可，复印件 PDF格式上传。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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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变更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详细要求 材料来源 备注

（一）
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

质申请书

申请书要以单位正式文件签

发，加盖本单位印章，申请事

由充分。

申请人自备

（二）
原地质灾害防治单位

资质证书
申报系统自动获取。 政府部门核发

（三）
营业执照或者事业单

位法人证书

变更后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

法人证书复印件，PDF格式上
传。

政府部门核发

（四）
合并或者转制的批复

文件

文件复印件 PDF格式上传，合
并或转制提交，非合并或转制

度的无需提交。

其他

（四）补证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详细要求 材料来源 备注

（一）
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

质申请书

申请书要以单位正式文件签

发，加盖本单位印章，申请事

由充分。

申请人自备

（二）
营业执照或者事业单

位法人证书
扫描成 PDF格式上传。 政府部门核发

（五）注销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详细要求 材料来源 备注

（一）
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

质申请书

申请书要以单位正式文件签

发，加盖本单位印章，申请事

由充分。

申请人自备

（二）
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

质证书
颁发纸质证书的需交回原件。 政府部门核发

五、办理程序

（一）申请人登录河南省政务服务网（zwfw.henan.gov.cn）

自行提交申请材料。

（二）对申请新设和延续的，自然资源厅对申请材料进行审

查，并组织专家对申请材料进行评审；对申请变更、补证和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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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然资源厅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

（三）对申请新设和延续的，审查结果在自然资源厅官网进

行公示和公告。对审查通过的，颁发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证书；

对审查不通过的，发出不予许可通知书，告知不通过的理由。

对申请变更、补证的，审查通过的，直接办理地质灾害防治

单位资质证书变更、补证；审查不通过的，发出不予许可通知书，

告知不通过的理由。

对申请注销的，颁发纸质证书的现场收回纸质地质灾害防治

单位资质证书，并出具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注销回执单。

（四）审批通过后，颁发电子证书；需要纸质证书的，申请

人凭个人身份证明（有效的身份证、临时居住证、户口簿等）到

省政务大厅领取资质证书。

六、办理时限

（一）受理时限 5个工作日。申报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

定形式的，在 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行政相对人需要补正的全

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报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二）法定办结时限 30个工作日，承诺办结时限 20个工作

日

七、是否收费、收费标准

否

八、审批决定证件

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证书（纸质证书或电子资质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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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数量限制

无。

十、办理方式

网上办理。

十一、办理时间、地点及联系方式

（一）办理时间

工作日（上午 9:00—12:00；下午：13:00—17:00）

（二）现场办理地点

河南省政务大厅

（三）网上办事大厅

河南省政务服务网：zwfw.henan.gov.cn

（四）联系方式

业务咨询电话：0371-65569753

投诉电话：12345

十二、注意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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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自然资源厅
2.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

2-1.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单位甲级资质
审批办事指南

一、使用范围

企业法人

二、法定依据

（一）《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国务院令第 394号）

第二十二条第一款 国家对从事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的单

位实行资质管理制度。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

件，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资质审查合格，取得

国土资源主管部门颁发的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后，方可在资质等

级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业务：

1．有独立的法人资格；

2．有一定数量的工程地质、环境地质和岩土工程等相应专

业的技术人员；

3．有相应的技术装备。

第三十六条第二款 承担专项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勘查、设

计、施工和监理的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经省级以上人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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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资质审查合格，取得国土资源主管部门颁发

的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后，方可在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地

质灾害治理工程的勘查、设计、施工和监理活动，并承担相应的

责任：

1．有独立的法人资格；

2．有一定数量的水文地质、环境地质、工程地质等相应专

业的技术人员；

3．有相应的技术装备；

4．有完善的工程质量管理制度。

（二）《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管理办法》（自然资源部令

第 8号）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以及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勘查、设计、施工、监理等地质灾害防治

活动的单位，应当依照本办法的规定取得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

质，并在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地质灾害防治活动。

第六条 自然资源部负责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工作

的监督管理。

省级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地质灾

害防治单位甲级、乙级资质的审批和监督管理。

第二十一条 地质灾害防治单位在获得地质灾害防治单位

乙级资质证书两年后，符合本办法规定的甲级资质条件的，可以

申请相应甲级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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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请条件

（一）新设或延续

1．具有企业法人资格。

2．办理资质新设的，具有已满两年的地质灾害评估和治理

工程勘查设计单位乙级资质证书。

办理资质延续的，具有地质灾害评估和治理工程勘查设计单

位甲级资质证书，应当在有效期届满六十个工作日前提出申请。

3．资源与环境类、土木水利类相关专业技术人员总数不少

于五十人，其中高级、中级技术职称人员总数不少于二十五人，

高级技术职称人员不少于十人；具有资源与环境和土木水利类高

级职称专业人数分别不少于一人；专业技术人员中退休人员数量

不超过本办法规定的专业技术人员最低数量要求的百分之十。

4．在申请之日前五年内应当独立承担并完成地质灾害治理

工程施工项目不少于五项，完成项目总经费不少于五千万元。（申

报业绩必须在全国地质勘查行业监管平台上进行信息填报公示，

且内容一致）

5．具备全站仪、水准仪、锚杆锚索钻机、凿岩机等设备。

6．具有健全的安全管理体系和质量管理体系。

其中，资源与环境类相关专业包括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

境地质、地质工程、勘查技术与工程、资源勘查工程、地下水科

学与工程、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地质矿产、地质勘查、地质勘

探、地质学等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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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水利类相关专业包括岩土工程、结构工程、防灾减灾工

程及防护工程、水利水电工程、水工结构工程等专业。

（二）变更

地质灾害防治单位名称、住所发生变更的，应当在有关事项

变更后三十个工作日内向单位登记注册地的省级人民政府自然

资源主管部门提交有关部门的核准材料，申请换发新的地质灾害

防治单位资质证书。

（三）补证

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证书遗失、损毁的，可以向单位登记

注册地的省级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申请补领。

（四）注销

1．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证书有效期届满未延续的；

2．地质灾害防治单位依法终止的；

3．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依法被撤销、撤回的；

4．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证书依法被吊销的；

5．地质灾害防治单位申请注销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的。

四、申请材料

（一）新设和延续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详细要求 材料来源 备注

（一）
地质灾害防治单位

资质申请书

申请书要以单位正式文件签发，

加盖本单位印章。申请事由充

分，单位基本情况详实，人员、

装备等情况与提供资料情况一

致。

申报人自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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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原地质灾害防治单

位资质证书
申报系统自动获取。 政府部门核发

（三） 营业执照 扫描成 PDF格式上传。 政府部门核发

（四）
地质灾害防治单位

专业技术人员材料

人员材料包括身份证正反面复

印件、学历证书复印件、职称证

书封面及内容页复印件、职称公

示网址查询截图或职称评审结

果文件复印件、申请前连续三个

月由本单位缴纳社会保险记录

文件、技术负责人的任命或者聘

任文件，以上材料均以 PDF格
式上传。

其他

（五） 业绩材料
业绩材料为项目合同、验收报

告。材料以 PDF格式上传。 申报人自备

（六） 主要机械设备材料

全站仪、水准仪、锚杆锚索钻机、

凿岩机等设备的所有权证明材

料。以 PDF格式上传。
申报人自备

（七）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

体系认证证书或者

安全管理制度文件

认证证书和制度提供一种即可，

复印件 PDF格式上传。 其他

（八）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证书或者质量管理

制度文件

认证证书和制度提供一种即可，

复印件 PDF格式上传。 其他

（二）变更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详细要求 材料来源 备注

（一）
地质灾害防治单位

资质申请书

申请书要以单位正式文件签

发，加盖本单位印章，申请事

由充分。

申报人自备

（二）
原地质灾害防治单

位资质证书
申报系统自动获取。 政府部门核发

（三） 营业执照 扫描成 PDF格式上传。 政府部门核发

（四）
合并或者转制的批

复文件

文件复印件 PDF格式上传，合
并或转制提交，非合并或转制

的无需提交。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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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补证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详细要求 材料来源 备注

（一）
地质灾害防治单位

资质申请书

申请书要以单位正式文件签发，

加盖本单

位印章，申请事由充

分。

申报人自备

（二） 营业执照 扫描成 PDF格式上传。
政府部门核

发

（四）注销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详细要求 材料来源 备注

（一）
地质灾害防治单位

资质申请书

申请书要以单位正式文件签发，

加盖本单位印章，申请事由充

分。

申报人自备

（二）
地质灾害防治资质

证书
颁发纸质证书的需交回原件。 政府部门核发

五、办理程序

（一）申请人登录河南省政务服务网（zwfw.henan.gov.cn）

自行提交申请材料。

（二）对申请新设和延续的，自然资源厅对申请材料进行审

查，并组织专家对申请材料进行评审；对申请变更、补证和注销

的，自然资源厅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

（三）对申请新立和延续的，审查结果在自然资源厅官网进

行公示和公告。对审查通过的，颁发地质灾害防治资质证书；对

审查不通过的，发出不予许可通知书，告知不通过的理由。

对申请变更、补证的，审查通过的，直接办理地质灾害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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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资质证书变更、补证；审查不通过的，发出不予许可通知书，

告知不通过的理由。

对申请注销的，现场收回纸质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证书，

并出具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注销回执单。

（四）审批通过后，颁发电子证书；需要纸质证书的，申请

人凭个人身份证明（有效的身份证、临时居住证、户口簿等）到

省政务大厅领取资质证书。

六、办理时限

（一）受理时限 5个工作日。申报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

定形式的，在 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行政相对人需要补正的全

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报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二）法定办结时限 30个工作日，承诺办结时限 20个工作

日

七、是否收费、收费标准

否

八、审批决定证件

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证书（纸质证书或电子资质证书）。

九、数量限制

无。

十、办理方式

网上办理。

十一、办理时间、地点及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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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办理时间

工作日（上午 9:00—12:00；下午：13:00—17:00）

（二）现场办理地点

河南省政务大厅

（三）网上办事大厅

河南省政务服务网：zwfw.henan.gov.cn

（四）联系方式

业务咨询电话：0371-65569753

投诉电话：12345

十二、注意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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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自然资源厅
2.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

2-2.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单位乙级资质
审批办事指南

一、使用范围

企业法人

二、法定依据

（一）《地质灾害防治条例》 （国务院令第 394号）

第二十二条第一款 国家对从事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的单

位实行资质管理制度。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

件，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资质审查合格，取得

国土资源主管部门颁发的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后，方可在资质等

级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业务：

1．有独立的法人资格；

2．有一定数量的工程地质、环境地质和岩土工程等相应专

业的技术人员；

3．有相应的技术装备。

第三十六条第二款 承担专项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勘查、设

计、施工和监理的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经省级以上人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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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资质审查合格，取得国土资源主管部门颁发

的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后，方可在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地

质灾害治理工程的勘查、设计、施工和监理活动，并承担相应的

责任：

1．有独立的法人资格；

2．有一定数量的水文地质、环境地质、工程地质等相应专

业的技术人员；

3．有相应的技术装备；

4．有完善的工程质量管理制度。

（二）《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管理办法》 （自然资源部

令第 8号）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以及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勘查、设计、施工、监理等地质灾害防治

活动的单位，应当依照本办法的规定取得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

质，并在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地质灾害防治活动。

第六条 自然资源部负责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工作

的监督管理。

省级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地质灾

害防治单位甲级、乙级资质的审批和监督管理。

三、申请条件

（一）新设或延续

1．具有企业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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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办理资质延续的，具有地质灾害评估和治理工程勘查设

计单位乙级资质证书，应当在有效期届满六十个工作日前提出申

请。

3．资源与环境类、土木水利类相关专业技术人员总数不少

于二十人，其中高级技术职称人员不少于五人；具有资源与环境

和土木水利类高级职称专业人数分别不少于一人；专业技术人员

中退休人员数量不超过本办法规定的专业技术人员最低数量要

求的百分之十。

4．具备全站仪、水准仪、锚杆锚索钻机、凿岩机等设备。

5．具有健全的安全管理体系和质量管理体系。

其中，资源与环境类相关专业包括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

境地质、地质工程、勘查技术与工程、资源勘查工程、地下水科

学与工程、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地质矿产、地质勘查、地质勘

探、地质学等专业。

土木水利类相关专业包括岩土工程、结构工程、防灾减灾工

程及防护工程、水利水电工程、水工结构工程等专业。

（二）变更

地质灾害防治单位名称、住所发生变更的，应当在有关事项

变更后三十个工作日内向单位登记注册地的省级人民政府自然

资源主管部门提交有关部门的核准材料，申请换发新的地质灾害

防治单位资质证书。

（三）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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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证书遗失、损毁的，可以向单位登记

注册地的省级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申请补领。

（四）注销

1．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证书有效期届满未延续的；

2．地质灾害防治单位依法终止的；

3．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依法被撤销、撤回的；

4．.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证书依法被吊销的；

5．地质灾害防治单位申请注销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的。

四、申请材料

（一）新设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详细要求 材料来源 备注

（一）
地质灾害防治单位

资质申请书

申请书要以单位正式文件签发，

加盖本单位印章。申请事由充

分，单位基本情况详实，人员、

装备等情况与提供资料情况一

致。

申报人自备

（二） 营业执照 扫描成 PDF格式上传。 政府部门核发

（三）
地质灾害防治单位

专业技术人员材料

人员材料包括身份证正反面复

印件、学历证书复印件、职称证

书封面及内容页复印件、职称公

示网址查询截图或职称评审结

果文件复印件、申请前连续三个

月由本单位缴纳社会保险记录

文件、技术负责人的任命或者聘

任文件，以上材料均以 PDF格
式上传。

其他

（四） 主要机械设备材料

全站仪、水准仪、锚杆锚索钻

机、凿岩机等设备的所有权证明

材料。以 PDF格式上传。
申报人自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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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

体系认证证书或者

安全管理制度文件

认证证书和制度提供一种即可，

复印件 PDF格式上传。 其他

（六）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证书或者质量管理

制度文件

认证证书和制度提供一种即可，

复印件 PDF格式上传。 其他

（二）延续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详细要求 材料来源 备注

（一）
地质灾害防治单位

资质申请书

申请书要以单位正式文件签发，

加盖本单位印章。申请事由充

分，单位基本情况详实，人员、

装备等情况与提供资料情况一

致。

申报人自备

（二）
原地质灾害防治单

位资质证书
申报系统自动获取。 政府部门核发

（三） 营业执照 扫描成 PDF格式上传。 政府部门核发

（四）
地质灾害防治单位

专业技术人员材料

人员材料包括身份证正反面复

印件、学历证书复印件、职称证

书印章页及内容页复印件、职称

公示网址查询截图或职称评审

结果文件复印件、申请前连续三

个月由本单位缴纳社会保险记

录文件，技术负责人的任命或者

聘任文件，以上材料均以 PDF
格式上传。

其他

（五） 主要机械设备材料

全站仪、水准仪、锚杆锚索钻机、

凿岩机等设备的所有权证明材

料。以 PDF格式上传。
申报人自备

（六）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

体系认证证书或者

安全管理制度文件

认证证书和制度提供一种即可，

复印件 PDF格式上传。 其他

（七）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证书或者质量管理

制度文件

认证证书和制度提供一种即可，

复印件 PDF格式上传。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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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变更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详细要求 材料来源 备注

（一）
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

质申请书

申请书要以单位正式文件签

发，加盖本单位印章，申请事

由充分。

申报人自备

（二）
原地质灾害防治单位

资质证书
申报系统自动获取。 政府部门核发

（三） 营业执照 扫描成 PDF格式上传。 政府部门核发

（四）
合并或者转制的批复

文件

文件复印件 PDF格式上传，
合并或转制提交，非合并或转

制的无需提交。

其他

（四）补证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详细要求 材料来源 备注

（一）
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

质申请书

申请书要以单位正式文件签

发，加盖本单位印章，申请事

由充分。

申报人自备

（二） 营业执照 扫描成 PDF格式上传。 政府部门核发

（五）注销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详细要求 材料来源 备注

（一）
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

质申请书

申请书要以单位正式文件签

发，加盖本单位印章，申请事

由充分。

申报人自备

（二）
地质灾害防治资质证

书
颁发纸质证书的需交回原件。 政府部门核发

五、办理程序

（一）申请人登录河南省政务服务网（zwfw.henan.gov.cn）

自行提交申请材料。

（二）对申请新设和延续的，自然资源厅对申请材料进行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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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并组织专家对申请材料进行评审；对申请变更、补证和注销

的，自然资源厅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

（三）对申请新设和延续的，审查结果在自然资源厅官网进

行公示和公告。对审查通过的，颁发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证书；

对审查不通过的，发出不予许可通知书，告知不通过的理由。

对申请变更、补证的，审查通过的，直接办理地质灾害防治

单位资质证书变更、补证；审查不通过的，发出不予许可通知书，

告知不通过的理由。

对申请注销的，现场收回纸质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证书，

并出具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注销回执单。

（四）审批通过后，颁发电子证书；需要纸质证书的，申请

人凭个人身份证明（有效的身份证、临时居住证、户口簿等）到

省政务大厅领取资质证书。

六、办理时限

（一）受理时限 5个工作日。申报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

定形式的，在 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行政相对人需要补正的全

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报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二）法定办结时限 30个工作日，承诺办结时限 20个工作

日。

七、是否收费、收费标准

否

八、审批决定证件



— 38 —

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证书（纸质证书或电子资质证书）。

九、数量限制

无。

十、办理方式

网上办理。

十一、办理时间、地点及联系方式

（一）办理时间

工作日（上午 9:00—12:00；下午：13:00—17:00）

（二）现场办理地点

河南省政务大厅

（三）网上办事大厅

河南省政务服务网：zwfw.henan.gov.cn

（四）联系方式

业务咨询电话：0371-65569753

投诉电话：12345

十二、注意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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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自然资源厅
3.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监理

3-1.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监理单位甲级资质
审批办事指南

一、使用范围

企业法人或者事业单位法人

二、法定依据

（一）《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国务院令第 394号）

第三十六条第二款 承担专项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勘查、设

计、施工和监理的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经省级以上人民政

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资质审查合格，取得国土资源主管部门颁发

的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后，方可在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地

质灾害治理工程的勘查、设计、施工和监理活动，并承担相应的

责任：

1．有独立的法人资格；

2．有一定数量的水文地质、环境地质、工程地质等相应专

业的技术人员；

3．有相应的技术装备；

4．有完善的工程质量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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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管理办法》 （自然资源部

令第 8号）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以及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勘查、设计、施工、监理等地质灾害防治

活动的单位，应当依照本办法的规定取得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

质，并在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地质灾害防治活动。

第六条 自然资源部负责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工作

的监督管理。

省级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地质灾

害防治单位甲级、乙级资质的审批和监督管理。

第二十一条 地质灾害防治单位在获得地质灾害防治单位

乙级资质证书两年后，符合本办法规定的甲级资质条件的，可以

申请相应甲级资质。

三、申请条件

（一）新立或延续

1．具有企业法人或者事业单位法人资格。

2．办理资质新立的，具有已满两年的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监

理单位乙级资质证书。

办理资质延续的，具有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监理单位甲级资质

证书，应当在有效期届满六十个工作日前提出申请。

3．资源与环境类、土木水利类相关专业技术人员总数不少

于三十人，其中高级、中级技术职称人员总数不少于十五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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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技术职称人员不少于五人；具有资源与环境和土木水利类高级

职称专业人数分别不少于一人；专业技术人员中退休人员数量不

超过本办法规定的专业技术人员最低数量要求的百分之十。

4．在申请之日前五年内应当独立承担并完成地质灾害治理

工程监理项目不少于五项，完成项目总经费不少于三十万元。（申

报业绩必须在全国地质勘查行业监管平台上进行信息填报公示，

且内容一致）

5．具有健全的安全管理体系和质量管理体系。

其中，资源与环境类相关专业包括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

境地质、地质工程、勘查技术与工程、资源勘查工程、地下水科

学与工程、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地质矿产、地质勘查、地质勘

探、地质学等专业。

土木水利类相关专业包括岩土工程、结构工程、防灾减灾工

程及防护工程、水利水电工程、水工结构工程等专业。

（二）变更

地质灾害防治单位名称、住所发生变更的，应当在有关事项

变更后三十个工作日内向单位登记注册地的省级人民政府自然

资源主管部门提交有关部门的核准材料，申请换发新的地质灾害

防治单位资质证书。

（三）补证

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证书遗失、损毁的，可以向单位登记

注册地的省级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申请补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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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注销

1．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证书有效期届满未延续的；

2．地质灾害防治单位依法终止的；

3．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依法被撤销、撤回的；

4．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证书依法被吊销的；

5．地质灾害防治单位申请注销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的。

四、申请材料

（一）新立和延续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详细要求 材料来源 备注

（一）
地质灾害防治单位

资质申请书

申请书要以单位正式文件签

发，加盖本单位印章。申请事

由充分，单位基本情况详实，

人员、装备等情况与提供资料

情况一致。

申请人自备

（二）
原地质灾害防治单

位资质证书
申报系统自动获取。 政府部门核发

（三）
营业执照或者事业

单位法人证书
扫描成 PDF格式上传。 政府部门核发

（四）
地质灾害防治单位

专业技术人员材料

人员材料包括身份证正反面

复印件、学历证书复印件、职

称证书印章页及内容页复印

件、职称公示网址查询截图或

职称评审结果文件复印件、申

请前连续三个月由本单位缴

纳社会保险记录文件，技术负

责人的任命或者聘任文件，以

上材料 均以 PDF格式上传。

其他

（五） 业绩材料
业绩材料为项目合同、验收报

告。材料以 PDF格式上传。 申请人自备

（六）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

体系认证证书或者

安全管理制度文件

认证证书和制度提供一种即

可，复印件 PDF格式上传。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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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证书或者质量管理

制度文件

认证证书和制度提供一种即

可，复印件 PDF格式上传。 其他

（二）变更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详细要求 材料来源 备注

（一）
地质灾害防治单

位资质申请书

申请书要以单位正式文件签

发，加盖本单位印章，申请事

由充分。

申请人自备

（二）
原地质灾害防治

单位资质证书
申报系统自动获取。 政府部门核发

（三）
营业执照或者事

业单位法人证书

变更后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

位法人证书复印件，PDF格式
上传。

政府部门核发

（四）
合并或者转制的

批复文件

文件复印件 PDF格式上传，
合并或转制提交，非合并或转

制度的无需提交。

其他

（三）补证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详细要求 材料来源 备注

（一）
地质灾害防治单

位资质申请书

申请书要以单位正式文件签

发，加盖本单位印章，申请事

由充分。

申请人自备

（二）
营业执照或者事

业单位法人证书
扫描成 PDF格式上传。 政府部门核发

（四）注销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详细要求 材料来源 备注

（一）
地质灾害防治单

位资质申请书

申请书要以单位正式文件签

发，加盖本单位印章，申请事

由充分。

申请人自备

（二）
地质灾害防治单

位资质证书
颁发纸质证书的需交回原件。 政府部门核发

五、办理程序

（一）申请人登录河南省政务服务网（zwfw.henan.gov.cn）

自行提交申请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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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申请新立和延续的，自然资源厅对申请材料进行审

查，并组织专家对申请材料进行评审；对申请变更、补证和注销

的，自然资源厅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

（三）对申请新立和延续的，审查结果在自然资源厅官网进

行公示和公告。对审查通过的，颁发地质灾害防治资质证书；对

审查不通过的，发出不予许可通知书，告知不通过的理由。

对申请变更、补证的，审查通过的，直接办理地质灾害防治

资质证书变更、补证；审查不通过的，发出不予许可通知书，告

知不通过的理由。

对申请注销的，现场收回纸质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证书，

并出具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注销回执单。

（四）审批通过后，颁发电子证书；需要纸质证书的，申请

人凭个人身份证明（有效的身份证、临时居住证、户口簿等）到

省政务大厅领取资质证书。

六、办理时限

（一）受理时限 5个工作日。申报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

定形式的，在 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行政相对人需要补正的全

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报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二）法定办结时限 30个工作日，承诺办结时限 20个工作

日。

七、是否收费、收费标准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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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审批决定证件

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证书（纸质证书或电子资质证书）。

九、数量限制

无。

十、办理方式

网上办理。

十一、办理时间、地点及联系方式

（一）办理时间

工作日（上午 9:00—12:00；下午：13:00—17:00）

（二）现场办理地点

河南省政务大厅

（三）网上办事大厅

河南省政务服务网：zwfw.henan.gov.cn

（四）联系方式

业务咨询电话：0371-65569753

投诉电话：12345

十二、注意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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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自然资源厅
3.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监理

3-2.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监理单位乙级资质
审批办事指南

一、使用范围

企业法人或者事业单位法人

二、法定依据

（一）《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国务院令第 394号）

第三十六条第二款 承担专项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勘查、设

计、施工和监理的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经省级以上人民政

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资质审查合格，取得国土资源主管部门颁发

的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后，方可在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地

质灾害治理工程的勘查、设计、施工和监理活动，并承担相应的

责任：

1．有独立的法人资格；

2．有一定数量的水文地质、环境地质、工程地质等相应专

业的技术人员；

3．有相应的技术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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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有完善的工程质量管理制度。

《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管理办法》（自然资源部令第 8号）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以及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勘查、设计、施工、监理等地质灾害防治

活动的单位，应当依照本办法的规定取得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

质，并在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地质灾害防治活动。

第六条 自然资源部负责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工作

的监督管理。

省级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地质灾

害防治单位甲级、乙级资质的审批和监督管理。

三、申请条件

（一）新立或延续

1．具有企业法人或者事业单位法人资格。

2．办理资质延续的，具有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监理单位乙级

资质证书，应当在有效期届满六十个工作日前提出申请。

3．资源与环境类、土木水利类相关专业技术人员总数不少

于十人，其中高级技术职称人员不少于三人；具有资源与环境和

土木水利类高级职称专业人数分别不少于一人；专业技术人员中

退休人员数量不超过本办法规定的专业技术人员最低数量要求

的百分之十。

4．具有健全的安全管理体系和质量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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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资源与环境类相关专业包括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

境地质、地质工程、勘查技术与工程、资源勘查工程、地下水科

学与工程、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地质矿产、地质勘查、地质勘

探、地质学等专业。

土木水利类相关专业包括岩土工程、结构工程、防灾减灾工

程及防护工程、水利水电工程、水工结构工程等专业。

（二）变更

地质灾害防治单位名称、住所发生变更的，应当在有关事项

变更后三十个工作日内向单位登记注册地的省级人民政府自然

资源主管部门提交有关部门的核准材料，申请换发新的地质灾害

防治单位资质证书。

（三）补证

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证书遗失、损毁的，可以向单位登记

注册地的省级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申请补领。

（四）注销

1．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证书有效期届满未延续的；

2．地质灾害防治单位依法终止的；

3．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依法被撤销、撤回的；

4．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证书依法被吊销的；

5．地质灾害防治单位申请注销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的。

四、申请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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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设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详细要求 材料来源 备注

（一）
地质灾害防治单

位资质申请书

申请书要以单位正式文件签

发，加盖本单位印章。申请事

由充分，单位基本情况详实，

人员、装备等情况与提供资料

情况一致。

申请人自备

（二）
营业执照或者事

业单位法人证书
扫描成 PDF格式上传。 政府部门核发

（三）

地质灾害防治单

位专业技术人员

材料

人员材料包括身份证正反面

复印件、学历证书复印件、职

称证书印章页及内容页复印

件、职称公示网址查询截图或

职称评审结果文件复印件、申

请前连续三个月由本单位缴

纳社会保险记录文件，技术负

责人的任命或者聘任文件，以

上材料均以 PDF格式上传。

其他

（四）

职业健康安全管

理体系认证证书

或者安全管理制

度文件

认证证书和制度提供一种即

可，复印件 PDF格式上传。 其他

（五）

质量管理体系认

证证书或者质量

管理制度文件

认证证书和制度提供一种即

可，复印件 PDF格式上传。 其他

（二）延续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详细要求 材料来源 备注

（一）
地质灾害防治单

位资质申请书

申请书要以单位正式文件签

发，加盖本单位印章。申请事

由充分，单位基本情况详实，

人员、装备等情况与提供资料

情况一致。

申请人自备

（二）
原地质灾害防治

单位资质证书
申报系统自动获取。 政府部门核发

（三）
营业执照或者事

业单位法人证书
扫描成 PDF格式上传。 政府部门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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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地质灾害防治单

位专业技术人员

材料

人员材料包括身份证正反面

复印件、学历证书复印件、职

称证书印章页及内容页复印

件、职称公示网址查询截图或

职称评审结果文件复印件、申

请前连续三个月由本单位缴

纳社会保险记录文件，技术负

责人的任命或者聘任文件，以

上材料均以 PDF格式上传。

其他

（五）

职业健康安全管

理体系认证证书

或者安全管理制

度文件

认证证书和制度提供一种即

可，复印件 PDF格式上传。 其他

（六）

质量管理体系认

证证书或者质量

管理制度文件

认证证书和制度提供一种即

可，复印件 PDF格式上传。 其他

（三）变更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详细要求 材料来源 备注

（一）
地质灾害防治单

位资质申请书

申请书要以单位正式文件签

发，加盖本单位印章，申请事

由充分。

申请人自备

（二）
原地质灾害防治

单位资质证书
申报系统自动获取。 政府部门核发

（三）
营业执照或者事

业单位法人证书

变更后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

位法人证书复印件，PDF格式
上传。

政府部门核发

（四）
合并或者转制的

批复文件

文件复印件 PDF格式上传，
合并或转制提交，非合并或转

制度的无需提交。

其他

（四）补证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详细要求 材料来源 备注

（一）
地质灾害防治单

位资质申请书

申请书要以单位正式文件签

发，加盖本单位印章，申请事

由充分。

申请人自备

（二）
营业执照或者事

业单位法人证书
扫描成 PDF格式上传。 政府部门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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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注销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详细要求 材料来源 备注

（一）
地质灾害防治单

位资质申请书

申请书要以单位正式文件签

发，加盖本单位印章，申请事

由充分。

申请人自备

（二）
地质灾害防治单

位资质证书
颁发纸质证书的需交回原件。 政府部门核发

五、办理程序

（一）申请人登录河南省政务服务网（zwfw.henan.gov.cn）

自行提交申请材料。

（二）对申请新立和延续的，自然资源厅对申请材料进行审

查，并组织专家对申请材料进行评审；对申请变更、补证和注销

的，自然资源厅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

（三）对申请新立和延续的，审查结果在自然资源厅官网进

行公示和公告。对审查通过的，颁发地质灾害防治资质证书；对

审查不通过的，发出不予许可通知书，告知不通过的理由。

对申请变更、补证的，审查通过的，直接办理地质灾害防治

资质证书变更、补证；审查不通过的，发出不予许可通知书，告

知不通过的理由。

对申请注销的，现场收回纸质地质灾害防治资质证书，并出

具准予注销通知书。

（四）审批通过后，颁发电子证书；需要纸质证书的，申请

人凭个人身份证明（有效的身份证、临时居住证、户口簿等）到

省政务大厅领取资质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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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办理时限

（一）受理时限 5个工作日。申报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

定形式的，在 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行政相对人需要补正的全

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报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二）法定办结时限 30个工作日，承诺办结时限 20个工作

日。

七、是否收费、收费标准

否

八、审批决定证件

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证书（纸质证书或电子资质证书）。

九、数量限制

无。

十、办理方式

网上办理。

十一、办理时间、地点及联系方式

（一）办理时间

工作日（上午 9:00—12:00；下午：13:00—17:00）

（二）现场办理地点

河南省政务大厅

（三）网上办事大厅

河南省政务服务网：zwfw.henan.gov.cn

（四）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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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咨询电话：0371-65569753

投诉电话：12345

十二、注意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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